延安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企业名称) 承诺:
1、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反恐防范、安全生产工作相关规定，履行反恐防范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制度，自觉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
    二、备案登记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完整、准确、真实合法。
    三、不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买卖或者骗取《二手车市场和经营主体备案信息登记确认件》，不用于有违法律规定的行为和场合。
    四、备案信息登记确认件上任何事项发生变更，在变更之日起30 日内到原备案机关办理相关变更手续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遵守商业道德，行为规范，诚实合法经营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。
    以上为本企业真实意愿，必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法定代表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(企业盖章)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